
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擴闊「外地收入豁免徵稅
機制」以涵蓋所有資產處置收益

現行的「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自2023年1月1日生效，涵蓋利息﹑股息﹑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和使用知識產權
的收入。
由於歐盟在2022年底更新了其關於「外地收入豁免徵稅制度」的指引，並明確要求此類制度須涵蓋所有資產類
型的處置收益，香港政府於2023年4月就現行免稅機制所須要作出的修改展開了諮詢工作2。
經過諮詢後，《2023年稅務 (修訂) (外地處置收益徵稅) 條例草案》3 (條例草案) 於2023年10月13日刊憲，列出
了對免稅機制的相關修訂。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及成為法律後，有關修訂將於2024年1月1日起生效。

主要修訂
在其他現有規定保持不變的情況下4，條例草案建議對現行免稅機制作出以下主要的修訂:
擴闊外地收入的涵蓋範圍
• 條例草案擴闊了外地收入的涵蓋範圍，將處置所有類型資產 (即所有動產和不動產) 所得的外地收益均包括

在內。
• 修訂後的免稅機制將包括以下類型的資產處置收益：

i. 處置收益 (disposal gains) – 指所有資產類型的處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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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香港特别行政區 (香港) 政府於2023年10月13日公佈了立法草案，擴闊現有「外地收入豁免徵
稅機制」(免稅機制) 以涵蓋所有資產處置收益。同一天，香港稅務局 (稅務局) 也更新了關於
免稅機制的執行指引1。

本稅務快訊概括討論立法草案對現行免稅機制的主要修訂，並分享我們的看法。

1  可通過此連結參閱稅務局有關於「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的最新執行指引
2  可通過此連結參閱我們在2023年4月發佈的香港稅務快訊
3  可通過此連結參閱該條例草案
4  當中包括 (1) 只有跨國企業集團內的組成實體為受涵蓋的納稅人﹑(2) 受規管財務實體和受惠於香港某些稅務優惠措施的納稅人的所得收入可排除在外﹑(3) 經濟實質要求﹑(4) 持股要求和 (5) 與知識產

權收入有關的關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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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non-IP disposal gains) – 指處置非知識產權的資產所得的收益，當中包括股權權
益處置收益

iii. 股權權益處置收益 (equity interest disposal gains) – 指處置股權權益所得的收益
iv. 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IP disposal gains) – 指處置知識產權所得的收益

資產處置損益的計算
• 資產處置收益將根據所涉及的資產的原始成本計算 (即不能將相關資產的成本調整至有關修訂生效日 (2024

年1月1日) 時的價值)。
豁除買賣商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 作為買賣商 (trader) 的企業實體從經營的業務而獲得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將排除在免稅機制的涵蓋範圍。

就此，買賣商被定義為在其通常業務運作時出售或要約出售財產的實體5。
[畢馬威意見：
• 政府就我們在4月份諮詢時所表達的意見作出了正面的回應 – 歐盟現時審查的「外地收入豁免徵稅制度」主

要涉及被動收入，買賣商的主動業務收入不應被納入範圍內，因此相對應的豁除機制亦毋須附加任何條件。
• 這意味著跨國企業實體能一方面符合上述買賣商資格以獲得相關豁除，同時亦能就相關處置收益進行離岸申

報。在稅務局的更新執行指引中，有一個例子表明，在香港經營證券買賣業務的證券買賣商通過外地證券交
易所買賣股票所獲得的收益並不在免稅機制涵蓋的範圍內，並且可以繼續依據其離岸性質而毋須在香港繳納
利得稅。

• 鑒於以上有關於買賣商的豁除，跨國企業實體應評估其是否符合買賣商的定義以及其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是
否來自其作為買賣商所經營的業務。]

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
• 條例草案中引入了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在香港收取的外地資產處置收益 (包括股權處置收益及知識產權

處置收益)，若是從集團內部轉讓所獲得，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其徵稅時點將延緩至該資產轉售至集
團以外的實體：
• 出售方（即出售資產的跨國企業實體）和收購方（即在同一集團內收購資產的實體）在出售資產時均為

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實體；及
• 出售方和收購方在出售資產時為相聯實體。

• 在此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下，兩個實體在以下情況下將被視為「相聯」實體：
• 一個實體擁有另一個實體至少75%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另一實體

至少75%的投票權；或
• 第三實體擁有兩個實體各自至少75%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兩個實

體各自至少75%的投票權。
• 如適用於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出售方會被視為以一個不會產生任何收益或虧損的款額出售資產，而收購

方則會被視為與出售方於在同一時間以相同成本取得該資產。
• 然而，相關反濫用措施將適用於以下情況，引致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不再適用：

• 出售方或收購方在出售資產後2年內不再須要繳納香港利得稅；或
• 出售方和收購方在出售資產後2年內不再為相聯實體。

• 當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不再適用時，稅項延緩處理會被撤銷，免稅機制亦將如常適用。
• 如有關資產處置收益在免稅機制下須被徵稅，相關利得稅將會從出售方或收購方收回。
• 條例草案亦列明了有關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的其他規定細節。

5  《稅務條例》第15BA條及附表17J對「營業存貨」(trading stock) 的定義亦採用了類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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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意見：以上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顯示政府接納了4月份諮詢期間所收到的意見 (包括我們的意見)，例
如: (1) 寬免安排現適用於除公司外的其他形式的實體和 (2) 在審視出售方和收購方是否相聯實體時，會考慮公
司已發行股本以外的其他股權權益 (如合夥和信托所有權權益)。]
税務局局長意見及事先裁定
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及成為法律之前，納稅人可以：
• 通過填寫表格IR1297C6，就股權處置收益以外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是否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申請税務局局

長意見；或
• 如納稅人之前已就外地利息、股息及/或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免稅機制的經濟實質要求取得有利的局長意見 ，

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可通過填寫表格IR1297D7 申請把局長意見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股權處置收益
以外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及《修訂條例》生效後，上述過渡措施將不再適用，納稅人可就是否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申
請事先裁定。稅務局會在《修訂條例》生效後，提供有關事先裁定/擴大事先裁定涵蓋範圍的進一步資料。

畢馬威意見
我們歡迎政府根據4月份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優化了一些對免稅機制的修訂。這顯示儘管香港有必要遵守歐
盟關於「外地收入豁免徵稅制度」的最新標準，但政府仍積極努力保持香港的稅務競爭力。
特別是，相比起新加坡就外地資產處置收益徵稅的立法草案，香港的條例草案提供了新加坡目前沒有提供的豁
免, 如買賣商豁除、免稅投資基金外地收益豁除和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安排。
在港企業集團應評估它們會否受到擴闊後的免稅機制的影響，如有需要，可考慮有那些潛在方案可減輕相關的
影響，例如評估是否能應用買賣商豁除，在香港建立足夠的經濟實質，或將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重組為在岸收
入，並考慮就有關在岸收入作資本性質稅務申報的可行性，或考慮有關在岸收入是否可受惠於即將實施的本地
股權處置收益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 (如適用)。集團亦可考慮申請局長意見或事先裁决，以確定它們是否符合免
稅機制下的經濟實質要求。

6  可通過此連結下載表格IR1297C和其附註及說明。 
7  可通過此連結下載表格IR1297D和其附註及說明。

https://www.ird.gov.hk/chi/paf/for.htm#ir1297c
https://www.ird.gov.hk/chi/paf/for.htm#ir12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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